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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亚威股份”）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00%。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产发集团”“认购方”）拟以现金认购上述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扬州产发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扬州市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国资监管部门批准、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4、2025 年 1 月 20 日，扬州产发集团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江

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2025 年 1 月 20 日，扬

州产发集团与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吉素琴、冷志斌、施金霞、潘恩海、

朱鹏程签署《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和吉素琴、冷志斌、施金霞、潘恩海、朱鹏程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

作框架协议》”）。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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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本次发

行方案的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提示说明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权分散，且没有一致行动人在重大事项上一致行

动从而共同控制公司，本次发行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假设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公司总股本不变，本次发行完成

后，扬州产发集团通过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持有亚威股份

128,235,074 股股票，占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8.91%（剔除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影响，占比为 19.09%）。本次发行前后，扬州产发集团与亚

威股份其他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项目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及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及表决权

比例 

扬州产发集团 - - 128,235,074 18.91% 

亚威科技 41,456,751 7.54% 41,456,751 6.11% 

吉素琴 14,654,935 2.67% 14,654,935 2.16% 

冷志斌 13,849,321 2.52% 13,849,321 2.04% 

施金霞 7,960,226 1.45% 7,960,226 1.17% 

潘恩海 5,051,536 0.92% 5,051,536 0.75% 

朱鹏程 4,971,096 0.90% 4,971,096 0.73% 

其他 461,821,159 84.00% 461,821,159 68.12% 

股份总数 549,765,024 100.00% 678,000,098 100.00% 

注：亚威股份因实施股份回购方案回购股份 6,207,000 股，占当前总股本的 1.1290%，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剔除上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影

响，本次权益变动后，扬州产发集团持股及表决权比例为 19.09%。 

根据 2025 年 1 月 20 日扬州产发集团与亚威股份主要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吉素琴、冷志斌、施金霞、潘恩海、朱鹏程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对亚威股份董事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董事会人数仍为 9 名，

其中扬州产发集团有权提名或推荐 5 名非独立董事和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通过以上方式相结合，扬州产发集团为亚威股份第一大股东，能够决定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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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从而拥有公司控制权。扬州产发集团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扬州市国资委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认购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史可法东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 杨群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 年 12 月 3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扬州产发集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扬州产发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

制关系如下： 

 

扬州产发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扬州市国资委。 

（三）最近三年主要业务情况 

扬州产发集团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产业投资、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情况 

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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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产发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9.30/2024 年 1-9 月 2023.12.31/2023 年度 

资产总计 473,686.55 464,050.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8,146.62 323,513.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8,826.10 293,164.57 

营业收入 35,887.24 12,846.27 

净利润 -16,398.10 -19,914.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88.16 -18,832.99 

净资产收益率 -5.17% -6.19% 

资产负债率 34.95% 30.28% 

注：扬州产发集团2023年财务报表已经江苏东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4年1-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协议 

2025 年 1 月 20 日，扬州产发集团与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吉素琴、

冷志斌、施金霞、潘恩海、朱鹏程签署《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吉素琴、冷志斌、施金霞、潘恩海、朱鹏程之合作

框架协议》。2025 年 1 月 20 日，扬州产发集团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关于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等相关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0）等相关公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国资监管部门审批、深交

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发行及相关事项能否通过

上述审议、审核或批准存在不确定性，上述事项通过审议、审核或批准的时间也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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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完成后，扬州产发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扬州市国资委

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扬州产发集团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及时履行股东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2、《扬州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

吉素琴、冷志斌、施金霞、潘恩海、朱鹏程之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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